
检查合格标准 017：

1.律师事务所已建立利益冲突审查制度（现场查验制度文

本）；

2.利益冲突审查制度是否完整包括以下内容（现场查验制度

文本）：

（1）审查的范围；

（2）审查机构或管理机制；

（3）利益冲突委托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4）利益冲突明的处理原则、程序及方式；

（5）违反利益冲突代理的内部处理规定。

3.律所利益冲突审查制度执行情况的记录（现场查验）。



利益冲突审查制度参考范例：

北京 XX律师事务所利益冲突审查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所律师执业行为，防止出现存在利益冲

突的代理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

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

行）》，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冲突是指在签订或者执行委托代理

协议过程中，委托人的利益与本所、各分所、相关律师以及所代

表的其他利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影响，可能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情

形。

第三条 下列情形属于存在利益冲突：

（一）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代理

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

（二）律师办理诉讼或者非诉讼业务，其近亲属是对方当事

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

（三）曾经亲自处理或者审理过某一事项或者案件的行政机

关工作人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仲裁员，成为律师后又办理

该事项或者案件的；



（四）同一律师事务所的不同律师同时担任同一刑事案件的

被害人的代理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但在该辖区区

域内只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且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的除外；

（五）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仲裁案件中，同一律师事务

所的不同律师同时担任争议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本所或其

工作人员为一方当事人，本所其他律师担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的；

（六）在非诉讼业务中，除各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外，同一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同时担任彼此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代理

人的；

（七）在委托关系终止后，同一律师事务所或同一律师在同

一案件后续审理或者处理中又接受对方当事人委托的；

（八）担任法律顾问期间，为顾问单位的对方当事人或者有

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代理、辩护的；

（九）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离任后，二年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十）担任所在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任仲裁员的仲裁案件代

理人的；

（十一）其他依据律师执业经验和行业常识能够判断为应当

主动回避且不得办理的利益冲突情形。



第四条 在未向当事人说明且未征得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

下列情形视为存在利益冲突：

（一）接受民事诉讼、仲裁案件一方当事人的委托，而同所

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同所

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被害人的近亲属的；

（三）同一律师事务所接受正在代理的诉讼案件或者非诉讼

业务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所委托的其他法律业务的；

（四）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存在法律服务关系，在某一诉讼

或仲裁案件中该委托人未要求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其代理人，

而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该委托人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

（五）在委托关系终止后一年内，律师又就同一法律事务接

受与原委托人有利害关系的对方当事人的委托的；

（六）其他与本条第（一）至第（五）项情况相似，且依据

律师执业经验和行业常识能够判断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本所设立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小组，负责利益冲突审

查、协调、处理。律师事务所主任为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小组的负

责人，其他成员由各合伙人推荐的律师担任。执业利益冲突审查

小组成员为利益冲突案件承办律师的，应当回避。

第六条 本所及各分所代理的案件，自签订合同时起至案件



终结日止，应将案件的当事人名称、代理律师姓名等基本情况，

在律师事务所内部公开。

第七条 律师在与当事人接洽业务时，应当及时将接洽情况

报告本所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小组。报告内容包括代理意向、洽谈

对象及其潜在的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基本情况。经许可后方可

就委托合同的条款进一步商谈。

第八条 委托合同签订之前，经办律师必须自觉对照本所及

分所受理案件的基本情况清单，核查是否会与本所及分所其他律

师发生利益冲突，并应将案情摘要、受理该案与本所其他律师不

存在执业利益冲突的初步意见及其他有关资料，提交执业利益冲

突审查小组审查。经审核无误后，有关律师方可签订委托合同。

第九条 本所及各分所律师相互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或导致潜

在的利益冲突，任何人均有权向本所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小组报

告。

第十条 在接受委托之前，发现委托人之间有利益冲突或潜

在的利益冲突的，先由律师协商，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

上按照本制度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报本所执业利

益冲突审查小组决定业务取舍。

拟接受的委托与已履行的委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原则上

应当停止拟接受的委托。



第十一条 律师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承办律师或本所其他律

师发现该项业务的承办与委托人或其他当事人存在执业利益冲

突时，应当报告本所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小组，由执业利益冲突审

查小组核实有关情况并确定处理措施。

经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小组核实，仍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执业利

益冲突的，可以本所或者分所的名义向所在的律师协会函询或者

提请律师协会审查决定。

第十二条 承办律师故意隐瞒执业利益冲突事实情况，甚至

采取违规手段致使委托人或其他当事人造成损失的，除责令承担

赔偿责任外，本所有权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并可提请律师协会

处理。

第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利益冲突审查小组成员或专门负责人

利用职务之便，阻碍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正常承揽业务的，由律

师事务所、省律师协会给予处分。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 XXXX 年 XX 月 XX 日起生效实施。


